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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判的现实表达》

前言

　　本书是首次从社会学角度系统研究我国当代裁判表达的专著，尝试运用法社会学的方法，以相关
文献资料及调研、访谈资料为基础，从裁判表达的结构与历史变迁、诉讼角色及其沟通行动、裁判表
达方式、裁判表达的可接受性等视角，对我国当代的裁判表达过程进行解释，进而分析和总结裁判表
达的现实逻辑。本书具有实践方面的价值。其一，体现为对裁判表达与社会环境契合性的思考。裁判
表达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社会因素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不一定都是负面的——即便从纯理论的角度进行
推理也是如此。社会环境是裁判表达的土壤，裁判表达就是要将社会上发生的具体事件、纠纷与法律
规定进行对照、比较、分析，进而形成处理结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裁判表达与社会环境的契合
性问题一个现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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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裁判的现实表达》是介绍裁判表达的一般研究，研究对象既包括裁判表达的格式、法律和制度
规定，也包括具体案件裁判表达的过程与结果。《司法裁判的现实表达》尝试从法社会学的角度，运
用文本分析等方法，从整体上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裁判表达的现状进行系统的考察与阐释。作者选择
了若干个观察点，涉及裁判表达的结构及其变迁、诉讼角色及其沟通行动、裁判表达的方式、裁判表
达的可接受性等，从不同视角审视裁判表达的现实世界，勾勒我国当代裁判表达的基本轮廓，进而分
析和总结裁判表达的现实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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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朝琴，河南偃师人，法学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法律文书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国
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法学会律师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
有《法律文书通论》（主编）、《法律文书写作教程》（第二主编）、《多向度的法律文书学方法论
研究》、《裁判文书多元价值探析》、《裁判文书的性质与制作原则》、《往返于事实和法律之间》
、《法律精神与写作理念》、《社会转型期的法律控制——以“台州模式”为例》、《河南省司法鉴
定管理条例立法热点综述》、《中国律师制度的历史成因分析》、《经济因素与律师制度》等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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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表达结构　二、刑事裁判表达模式　三、民事裁判表达模式　四、行政裁判表达模式　五、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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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被接受　四、可接受性的建立　五、从台州模式看裁判表达的可接受性第六章　结论：裁翔表达的
现实逻辑　一、裁判表达的基本构成及其关系　二、裁判表达的角色类型及其互动　三、裁判表达的
主要方式及其特征　四、裁判表达的可接受性及其建构　五、裁判表达的现实图景主要参考文献附录
　相关裁判文书样式实例与观察访谈笔记参考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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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诉辩意见写与不写、写作的详略程度呈现出一个由弱到强的类型化轨迹，这个轨迹也展示出裁判
文书表达与审判过程表达之间的内在联系。　　1.弱势的复线类型　　此种类型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
，主要表现在刑事判决书结构变迁的第一时期（1979～1992年），主要是片面侧重于法院一方意见在
文书上的表达，忽视对控辩双方意见尤其是辩方意见的写作。在这一文书结构类型的背后，起决定作
用的是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在此种诉讼模式之下，法官更加主动地出击，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裁判者
的角色，控辩双方的关系也呈现出明显的失衡现象。2.过渡的复线类型这种类型需要区分案件来说明
。第一，民事案件。在民事判决书结构变迁的第一时期（1979～1992年），与同一时期刑事判决书的
结构类型并不相同。具体表现是，民事判决书既有对法院意见的写作，也有对诉辩意见的写作。但是
在对诉辩意见的写作上，只是在形式上有了这两条线索，诉辩实质的内容表达则很笼统和概括，也没
有明确要求在法院意见与诉辩意见之间建立必要的连接，以突出争议焦点。因而属于过渡的结构类型
。在民事判决书结构变迁的第二时期（1993年至今），结构类型中的“传统模式”也属于过渡的复线
类型，其主要特征与民事判决书第一时期相同，不再赘述。　　第二，刑事案件。在刑事判决书结构
变迁的第二时期（1993～1999年），不仅明确了对诉辩意见的写作要素，而且要求在判决书上表达法
院对诉辩意见的态度。总体来看，形式上的味道更浓一些，因而也归于过渡类型。

Page 6



《司法裁判的现实表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